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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涉及诉讼事项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二审判决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青岛临港置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临港置业”）为本案上诉人（一审被告）。
涉案金额：工程款 370.91 万元及利息。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2019 年，临港置业已根据一审判决结果

计提预计负债 659.52 万元，影响本公司 2019 年度净利润 348.62 万元。 根据二审判
决结果，经初步测算，公司将增加支付延迟支付的利息 8.39 万元，并负担一审及二
审案件受理费 10.62 万元。 最终对公司损益的影响将以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
准。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青岛东恒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恒建筑”）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本

公司控股子公司临港置业（本公司持股比例 52.86%）向其支付工程款 370.91 万元
及迟延支付利息 219.32 万元，并支付至工程款全部付清之日的利息。关于本案的具
体情况，详见公司相关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009 号，临 2019-012 号）。

二、案件进展情况
临港置业于近日收到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鲁 02 民终 1035

号），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 53,116 元，由上诉人青岛临港置业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2019 年，临港置业已根据一审判决结果计提预计负债约 659.52 万元，影响本公

司 2019 年度净利润约 348.62 万元。
根据二审判决结果，经初步测算，公司将增加支付延迟支付的利息 8.39 万元，

并负担一审及二审案件受理费 10.62 万元。
最终对公司损益的影响将以本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四、备查文件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鲁 02 民终 1035 号）。
特此公告。

哈尔滨高科技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5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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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佰奥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昆山佰奥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607号文核准，招股说明书及附件披
露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
址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www.stcn.com；证
券日报网，网址www.zqrb.cn），并置备于发行人、深圳证券交易所、本次发行股票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环节，具体内
容如下：

（1）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不进行
网下询价和配售；

（2）本次发行价格：28.18元/股。投资者据此价格在T日（2020年5月18日）通过深交所交
易系统并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进行申购。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3）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申购；
（4）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2020年5月20日（T+2日）《昆山佰奥智能装备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
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0年5月20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
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
需遵守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
销。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将中止发行；

（5）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

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
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本次发行股票概况
发行股票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 (A股)
发行股数 拟公开发行新股数量不超过12,313,930股，原股东不公开发售股份

每股面值 人民币1.00元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

发行价格 28.18元/股

发行对象

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和根据 《创业板市
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暂行规定》 及实施办法等规定已开通创业板市场
交易的自然人 （国家法律 、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并且符合 《深圳市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实施细则》的规定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发行日期 T日（2020年5月18日）

缴款日期 T+2日（2020年5月20日）

发行人联系地址 昆山市玉山镇紫竹路1689号6号房

发行人联系电话 0512-33326888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联系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1508号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联系电话 021-52523077

发行人：昆山佰奥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14日

昆山佰奥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昆山佰奥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12,313,930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获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607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的方式进行。 网上发
行数量为12,313,930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00.00%。发行价格为28.18元/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具体内
容如下：

（1）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不进行
网下询价和配售；

（2）本次发行价格：28.18元/股。投资者据此价格在T日（2020年5月18日）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并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进行申购。申购时无需
缴付申购资金；

（3）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申购；
（4）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2020年5月20日（T+2日）公告的《昆山佰奥智

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
告》履行缴款义务，中签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0年5月20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
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
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和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无效处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将中止发行；

（5）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
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
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1、网上路演时间：2020年5月15日（T-1日）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站：全景网（http://www.p5w.net）；
3、参加人员：昆山佰奥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主要成员、光大证券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资料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 网址

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www.cnstock.com；证券
时报网，网址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网址www.zqrb.cn），并置备于发行人、深圳证券交
易所及本次发行股票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昆山佰奥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14日

广州市浩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广州市浩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过２，１０８．２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０］５１９号文核准。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
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根据初步询价申报
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
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
次发行价格为５２．０９元 ／股，发行数量为２，１０８．２０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
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２６５．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６０．０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８４３．２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４０．００％。 回拨机
制启动后，网下发行数量为２１０．８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１０％；网上发行数
量为１，８９７．４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９０％。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２日（Ｔ＋２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
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１８，９１９，５２３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９８５，５１７，９５３．０７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５４，４７７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２，８３７，７０６．９３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２，１０７，３４９
２、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１０９，７７１，８０９．４１
３、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６５１
４、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３３，９１０．５９
网下投资者获得初步配售未足额或未及时缴款的情况如下：

序号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获配股数（股） 初步获配金额（元）

１ 邱敏秀 邱敏秀 ２１７ １１，３０３．５３
２ 周歆焱 周歆焱 ２１７ １１，３０３．５３
３ 邬品芳 邬品芳 ２１７ １１，３０３．５３

二、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无效处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为５５，１２８股，包销金额为２，８７１，６１７．５２元。 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包销比例为０．２６％。

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４日（Ｔ＋４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
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０２１－２０３７０８０６，２０３７０８０７
联系人：资本市场业务总部

发行人：广州市浩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４日

三人行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人行”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 17,266,700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563 号文核准。 三人行的股票简称为“三人行”，股
票代码为“605168”。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
发行”）的方式进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本次发行价格：60.62元 /股，网上发行数
量为 17,266,000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9.9959%，剩余未达沪市新股网上申购单位
1,000股的余股 700股由兴业证券负责包销。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及中止发行等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
关注：

1、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未达沪市新股网上申购单位 1,000股的余股 700
股由兴业证券包销，其余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不进行网下询价
和配售。

2、本次发行价格为 60.62元 /股。 投资者按照本次发行价格于 2020年 5月 18日
（T 日，申购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并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进行申购，
投资者进行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3、网上投资者应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申购。
4、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根据《三人行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缴款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0年 5月 20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
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

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兴业证券包销。
5、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主承

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6、网上投资者连续 12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

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个月（按 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
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 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关安排，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一、网上路演时间：2020年 5月 15日（周五）14:00-17:00
二、网上路演网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相关人员。
《三人行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摘要》 已刊登于 2020

年 4月 23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本次发行的招股说
明书全文及备查文件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三人行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5 月 14 日

三人行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601669 股票简称：中国电建 公告编号：临 2020-027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 月至 4 月新签合同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2020 年 1 月至 4 月，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新签合同
总额约为人民币 1,905.71 亿元，同比减少 10.14%。 前述新签合同总额中，国内新签
合同额约为人民币 1,310.51 亿元，同比减少 6.74%；国外新签合同额折合人民币约
为 595.20 亿元，同比减少 16.81%。 国内外水利电力业务新签合同额合计约为人民
币 1,032.31 亿元。

4 月，公司中标合同金额在人民币 5 亿元以上的单个项目有：
单位：人民币 亿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1 陕西省莲湖区 2020 年青年路街道老旧小区改造 EPC 项目总承包招标 7.60
除本月已公告的江苏启东海上风电 H4、H7 项目 EPC 总承包合同（详见公司临

2020-023 号公告）外，公司 4 月新签合同金额在人民币 5 亿元以上的单个项目有：
单位：人民币 亿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1 浙江省杭州市风情大道（金城路-湘湖路）改建工程（局部段）及博奥路南伸
（湘西路—潘水路）工程 PPP 项目 5.32

2 广东省珠江三角洲水资源配置工程土建施工 B4 标合同 6.48

3 四川省成都市轨道新山建材有限公司彭镇商品混凝土生产基地运行
承包合同 5.16

4 山东省东明石化产业园发展环境综合提升 PPP 项目 11.51
5 山东省青岛西海岸新区电力通信综合整治提升工程 5.25

6 四川省遂宁市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全市统一打包建设运营 PPP 项目
EPC 总承包合同 14.48

7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沣河、潏河入沣口环境综合治理项目
EPC 总承包合同 16.07

8 几内亚科鲁玛新城项目（一期工程） 18.59
9 柬埔寨诺亚方舟综合体项目（三期） 19.61
10 柬埔寨菩萨水电站项目 12.36
11 卡塔尔 Al Kharsaa 800MW 光伏电站项目 6.72
以上为阶段性数据，仅供投资者参考。
特此公告。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601669 股票简称：中国电建 公告编号：临 2020-028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工程中标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近日，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下属控股子公司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程
局有限公司、中国水利水电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有限公
司、中国水利水电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一工程局有限公司、中
国水利水电第十四工程局有限公司组成联合体， 中标了郑州市轨道交通 8 号线一
期工程土建施工 01 标段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中标金额约为 61.67 亿元人民
币，项目工期为 1,339 天。 本项目主要位于郑州市高新区和金水区，起于科学大道

与红杉路交叉口北侧的天健湖站，止于东风路与花园路路口的东风路站（与 2 号线
换乘），正线全长约 20.34 公里，包含车站 11 座、区间 12 个及一场一段。

目前相关方尚未正式签署合同，本项目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678 证券简称：珠江钢琴 公告编号：2020-026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5 月 13 日 14：30
2、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增城区永宁街香山大道 38 号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文化中心五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并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建宁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7 人，代表股份 1,018,246,24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 74.963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5 人，代表股份 1,018,240,7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 74.963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 人，代表股份 5,54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04％。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3 人， 代表股份 5,640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04％。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 人， 代表股份 100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 人，代表股份 5,54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04％。
（三）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广东君厚律师事务所律师对大会进行了见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 具体表

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议案 1.00《2019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18,240,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5％；反对 5,5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7730％；反对 5,54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227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二）审议通过议案 2.00《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18,240,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5％；反对 5,5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7730％；反对 5,54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227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独立董事聂铁良先生代表独立董事进行了 2019 年度述职。
（三）审议通过议案 3.00《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18,240,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5％；反对 5,5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7730％；反对 5,54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227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四）审议通过议案 4.00《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18,240,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5％；反对 5,5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7730％；反对 5,54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227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五）审议通过议案 5.00《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18,240,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5％；反对 5,5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7730％；反对 5,54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227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六）审议通过议案 6.00《2019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18,240,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5％；反对 5,5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7730％；反对 5,54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227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七）审议通过议案 7.00《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0 年审计机构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18,240,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5％；反对 5,5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7730％；反对 5,54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227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三、律师见证意见
广东君厚律师事务所郑海珠律师、刘伟华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

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资格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决
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广东君厚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

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三日

债券简称： 16 春秋 01 债券代码：136421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2020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

特别提示：
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面向合格投资者）》、《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公
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1、债券持有人会议需由超过代表本期未偿还债券总额且有表决权的二分之一
的债券持有人（或其代理人）出席方为有效。

2、债券持有人会议对表决事项作出决议，须经出席（包括现场、网络、通讯等方
式参加会议）本次会议并有表决权的债券持有人（或债券持有人代理人）所持未偿
还债券面值总额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方为有效。

3、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对全体债券持有人（包括所有出席会议、未出席会议、
反对议案或者放弃投票权、无表决权的债券持有人，以及在相关决议通过后受让债
券的持有人）具有同等效力和约束力。 受托管理人依据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行事的
结果由全体债券持有人承担。

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于 2016 年 3 月 30 日获准公开发
行不超过 23 亿元的公司债券。 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
（第一期）（以下简称“16 春秋 01”）于 2016 年 6 月 3 日发行完毕，发行总额为人民
币 23 亿元。 截至本通知公告日，“16 春秋 01”存续规模 1.92 亿元。

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面向合格投资者）》、《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公
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相关规定，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作为“16 春秋 01”的债券受托管理人，就召集 2020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
议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基本情况
1、会议召集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5 月 28 日上午 10:00-10:30
3、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长宁区空港一路 528 号二号楼
4、会议召开及投票方式：现场投票和通讯投票结合的方式
5、债权登记日：2020 年 5 月 21 日（以下午 15:00 交易结束后，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16 春秋 01”债券持有人名册为准）
6、会议出席人员：
（1）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于债权登记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或适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机构托管名册上登记的本期未偿还债券持有
人均有权出席或者委派代表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2）下列机构或人员可以参加债券持有人会议、发表意见或进行说明，也可以
提出议案供会议讨论决定，但没有表决权：

①发行人；
②本期债券担保人及其关联方；
③持有本期债券且持有发行人 10%以上股份的股东、 上述股东的关联方或发

行人的关联方；
④债券受托管理人（亦为债券持有人者除外）；
⑤其他重要关联方；
（3）债券受托管理人和发行人委派的人员；
（4）见证律师等相关人员。
7、会议联系方式：
（1）发行人：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上海市长宁区空港一路 528 号二号楼
联系人：桂许燕
电话：021-22353088
传真：021-22353089
（2）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2 号凯恒中心 B 座 2 层
联系人：陈鹏宇
电话：010-86451119
传真：010-65608445
二、审议事项
关于终止实施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回购注销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详见附件一）。
三、出席会议登记办法
1、债券持有人本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明文件和持有本期未偿还

债券的证券账户卡或适用法律规定的其他证明文件， 债券持有人法定代表人或负
责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明文件、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资格的有效证明
和持有本期未偿还债券的证券账户卡或适用法律规定的其他证明文件。 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明文件、被代理人（或其法定代表人、负责
人）依法出具的投票代理委托书、被代理人身份证明文件、被代理人持有本期未偿
还债券的证券账户卡或适用法律规定的其他证明文件。

2、登记办法：符合上述条件的、拟出席（包括现场及通讯方式参加会议）本次债
券持有人会议的债券持有人，应于 2020 年 5 月 27 日 17:00 前将参会回执（参会回
执样式，参见附件二）以及上述相关文件通过专人、传真或邮寄方式送达发行人联
系地址，邮寄方式的接收时间以发行人工作人员签收时间为准。

四、表决程序和效力
1、债券持有人会议可以现场投票，也可以通讯投票。
2、如债券持有人选择通讯投票表决，应于自债权登记日次日 2020 年 5 月 22 日

起，至会议召开日 2020 年 5 月 28 日下午 15:00 前将表决票（参见附件四）通过专
人、传真或邮寄方式送达发行人联系地址，邮寄方式的接收时间以签收时间为准。

3、债券持有人进行表决时，每一张未偿还的本期债券享有一票表决权，但发行
人、本期债券的担保人（以下简称“担保人”，如有）、持有发行人 10%以上股份的股
东和上述股东的关联方（包括关联法人和关联自然人，下同）、担保人的关联方或发
行人的关联方持有的未偿还本期债券无表决权。

4、债券持有人会议采取记名方式投票表决（表决票参见附件四）。 每一审议事
项的表决投票，应当由至少两名与发行人无关联关系的债券持有人（或其代理人）、
一名债券受托管理人代表和一名发行人代表参加清点， 并由清点人当场公布表决
结果。

5、会议主席根据表决结果确认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是否获得通过，并应当在
会上宣布表决结果。 决议的表决结果应载入会议记录。

6、会议主持人如果对提交表决的决议结果有任何怀疑，可以对所投票数进行
点算；本期未偿还债券面值总额 10%以上有表决权的债券持有人（或其代理人）对
会议主持人宣布的表决结果有异议的，如果会议主持人未提议重新点票，本期未偿
还债券面值总额 10%以上有表决权的债券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有权在宣布表决结
果后立即要求重新点票，会议主席应当即时点票。

7、债券持有人会议对表决事项作出决议，须经出席（包括现场、通讯等方式参
加会议）本次会议并有表决权的债券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持未偿还债券面值总
额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方为有效。

8、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自作出之日起生效。 债券持有人单独行使债权及担保
权利，不得与债券持有人会议通过的有效决议相抵触。

五、其他事项
1、会议会期半天，交通费用及食宿费用自理。
2、本通知内容若有变更，会议召集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以公告方

式在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日 7 日前发出补充通知。 债券持有人会议补充通知将在
刊登会议通知的同一指定报刊或互联网网站上公告，敬请投资者留意。

特此通知。
附件一： 关于终止实施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回购注销已授予但尚未

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附件二：16 春秋 01（债券代码：136421）2020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参会回执
附件三：16 春秋 01（债券代码：136421）2020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授权委托

书
附件四：16 春秋 01（债券代码：136421）2020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表决票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附件一：
关于终止实施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回购注销

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2020 年 4 月 28 日，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秋航空”）召开第三届

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实施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
回购注销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 2020 年 4
月 30 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关于终止实施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回购注
销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和《关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减少
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1 和 2020-022）。

根据上述议案， 由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锁期业绩未达考核目
标， 以及鉴于目前国内外宏观经济和市场环境由于新冠疫情的发生和持续出现了
重大变化， 继续实施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将难以实现预期的激励目的和效
果。为充分落实员工激励机制，保护员工、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结合公司未来发
展规划， 公司审慎决定终止实施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并回购注销已授予但
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 公司将以 23.743 元 / 股的回购价格回购注销
26.50 万股限制性股票，并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注销
该部分限制性股票。 注销完成后，注册资本减少 26.50 万元，由原来 91,672.77 万元
变更为 91,646.27 万元，公司总股数也相应减少 26.50 万股，由原来 91,672.77 万股
变更为 91,646.27 万股。

以上议案，特提请“16 春秋 01”2020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予以审议。

附件二：
16 春秋 01（债券代码：136421）

2020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参会回执
兹确认本人 / 本单位或本人 / 本单位授权的委托代理人，将出席 16 春秋 01

（债券代码：136421）2020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
16 春秋 01 债券持有人（签署）：
（公章）：
16 春秋 01 债券持有人证券账户卡号码：
持有 16 春秋 01 债券张数（面值人民币 100 元为一张）：
参会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年 月 日

附件三：
16 春秋 01（债券代码：136421）

2020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单位 / 本人出席 16 春秋 01（债券代码：

136421）2020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人对《关于终止实施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回购注销已授予但尚未

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意见的指示为 （请填写“同
意”、“反对”或“弃权”）。

注：
1、如果委托人不做具体指示，视为代理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2、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3、如本授权委托书指示表决意见与表决票有冲突，以本授权委托书为准，本授

权委托书效力视同表决票。
委托人（公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营业执照号码 / 负责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有面额为人民币 100 元的债券张数：
委托人的证券账号：
法定代表人 / 负责人（签字或盖章）：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2020 年 月 日
委托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结束之日止。

附件四：
16 春秋 01（债券代码：136421）

2020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表决票
序号 会议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终止实施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回购
注销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债券持有人：
法定代表人 / 负责人 / 个人（签字）:
委托代理人（签字）：
持有本期债券张数（面值人民币 100 元为一张）：
表决说明：
1、请就表决事项表示“同意”、“反对”或“弃权”，在相应栏内画“√”，并且对同

一项议案只能表示一项意见；
2、本表决票复印或按此格式自制有效；
3、如债券持有人选择以通讯方式投票表决，应于自债权登记日次日（2020 年 5

月 22 日）起，至 2020 年 5 月 28 日 15:00 前将表决票通过传真方式送达发行人联系
地址，邮寄方式的接收时间以签收时间为准。

4、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或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
权利，其所持有表决权的本期公司债券张数对应的表决结果应计为“弃权”。


